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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總計__________________元


註：(1)新建建築物應於97年7月1日後取得建造執照，並於計畫完成前取得使用執照；另土地應於97年7月1日後簽訂買賣契約，並於計畫完成前取得土地及建物

所有權狀，且地上應有符合第二款供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。
    (2)土地、建築物價款及一切必須費用之認列原則應符合所得稅法第45條對成本之規定。






